
2023年马说读后感初二 初二学生读后
感(精选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
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马说读后感初二篇一

其中，我最喜欢的故事是“拾鞋记”。在这个故事里，因为
作者——候文咏考试得了个“鸭蛋”，还觉得自己很有道理，
把老师给气疯了，竟然脱掉自己的皮鞋发疯了似的去打他。
他总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窝囊的事情，可是还有很多同学为
他叫好，他变成了同学们心目中的“英雄”。()

还有很多其他的.事儿非常令我感到奇怪：在那个时候，他们
居然一放学就可以去打棒球，跟我们现在的生活非常不一样。
现在一放学就必须回家做作业，有时候连作业都做不完，哪
里有时间像他们那样玩耍呀！

他们那个时候的理想只有两个，一个是当一个编辑，另一个
是当棒球小国手。当编辑的好处在于可以退回小朋友的稿子；
至于当棒球小国手嘛，那就可以像“王贞治、郭源治、许金
木，······”等他们班的“名人”一样无人不知无人
不晓。

他们的童年真是有意思，跟我们现在的勤学苦练相比，实在
是天壤之别。我真是太羡慕他们了。

马说读后感初二篇二

人生的旅途总是那么深不可测，书籍总是那么奥妙无穷。说



不定那天，你回忆自己身上发生的每件事，可能有艰辛，痛
苦，不幸，但都会面带微笑。请记住，你的生活永远都会有
转折点，不管什么时候，你的生活也永远不会孤独。

那个转折点也许你根本不屑，也许在你的眼中就是一粒毫无
意义价值、毫无存在感的沙粒。但在热爱它的人眼中，它是
人生的伴侣，它是不甘寂寞时一杯香甜可口的美酒，它是春
天时送来的一缕舒适的清风。也许它还是千千万万个人的梦，
人们渴望拥有更多，去贪婪地吮吸它给予的温馨。

不曾记得在多少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伴着飘飞的柳絮，
在缕缕微风下，坐在那柔情的树下，捧读着《初中生之友》，
倚靠在石椅背上，爱不释手的渴读，偶尔抬头望一望眼前的
绿，又继续迫不及待的读下去。那是怎样的一种惬意与享受
啊。

我也曾迷惘过，但当我看到《写给未来的自己》时，我获得
了心灵的慰藉，知道了该如何活。迷惘消失了。人要活在当
下，做好现在每天，才能为遥远的梦奠定基础。我想，只要
坚持，一天一个脚印，梦想总会成真的。

如今的我，成长为一个还算优秀的学生，都是因它所赐。它
像一位智者，让我顿悟生活的真谛，让我的生活丰富多彩。
感谢它的陪伴，让我沿着正确的生活轨迹前进，感谢你——
《初中生之友》。

马说读后感初二篇三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是欧美侦探小说的早期经典之作，故
事内容充满悬念，情节紧张曲折，扣人心弦，使我爱不释手。

主人公歇洛克?福尔摩斯是一位举世闻名的“咨询侦探”，还
是一流的药剂师。他头脑冷静，观察力敏锐，推理能力极强，



剑术、拳术和小提琴演奏水平也相当高超。平日里比较懒散，
但只要一碰到案件，特别是一些奇案，他就会立刻变得精力
十足，不辞辛苦地到处奔走。

他对细节的观察十分令人敬佩。例如在《斑点带子》中。他
根据女士左臂上的泥和手中一张半截的回程票推断出，她是
在到达车站之前，乘坐轻便马车驶过非常长的一段路程。

福尔摩斯让我敬佩的不仅有他那杰出的观察能力和推理能力，
还有那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性格。越是有挑战性的案件
他越乐意接手，并从思考、推理中获得乐趣，轻而易举地解
开那一个个错综复杂的谜案。他把破案的过程当作是一种人
生的乐趣，甚至公然承认自己不是为伸张正义才做私家侦探
的。

这本书讲述了小英子小时候在北京发生的许多事。

它通过小英子童稚的双眼，观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悲欢
离合，一种说不出来的天真体现了出来，自然而不造作，道
尽人世复杂的情感，将小英子眼中北京南城风光恰切的地融
入字里行间，在展现真实热闹的市民生活之余，更为读者架
设一个明晰的时空背景。全书在淡淡的忧伤中弥漫着一股浓
浓的诗意，让人禁不住再三寻思其深意。

童年，是记忆的开始，也是一个梦的符号。小英子的童年是
十分快乐的，身为大小姐的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便有
了这本《城南旧事》的产生。回忆童年，我的童年也是如此：
爷爷奶奶只有我一个孙女，于是，我便成为了他们的掌上明
珠。就连给我喂饭就要跑到这，跑到那，也毫无怨言。童年
的回忆是多么的美好，花儿谢了会再开，一曲终了还可以再
从头，但是童年一去再也回不来了。

小英子童年遇到的每一件趣事都深深印在我的心上。她的童
年故事十分真实、纯朴，那样的纯净淡泊，弥旧温馨。《城



南旧事》就如苦涩中的一丝香甜，把我们拉回了过去，回忆
童年。

小学时期便在书架上摆放的《朝花夕拾》，那是可是一页也
看不下去，不仅看不懂，更不明白作者在讲什么。但时隔几
年再来翻看，拭去灰尘的它，却更加夺目。

不知鲁迅先生写下这一个个文字时的心情，会不会也伴随着
当时的情绪，忆起童年时的窘迫会不自觉笑出声，想到离别
时的情形，也会轻叹一声。

这便是它被鲁迅先生所赋予的魅力。

在灯会中扮演各路鬼神的人们，在迎神赛会前后心情的巨大
反差，已显萧落的小院中欣喜的翻开四本书，以及樱花树下
长长的辫子……即使是书上的文字，却好似要破纸而出，随
便翻上的一页，都在纸上呈现出一场精彩绝伦的电影。

在电影中，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百草园院中不断行动的身影，和雪地里惊叹的眼神重叠。三
味书屋画上的鹿下，总有一双似懂非懂的眼睛，伴随着“伏
羲氏以立，人质自异常”的书声逐渐暗淡下去。一直逃避追
捕报复的猫，窜入了草丛中，惊起地里的云雀子，眼神却寻
觅着已经隐匿在洞里的老鼠。

一双经岁月浑浊的眼睛，在背后望着这一切。

良久，听到笔落下的声音，听到灯烛熄灭的叹息。

岁月静好。

童年读后感500字【四】

每个人都有童年，并且每个人的童年是不同的，但是，我们



每个人的童年有高尔基那么贫苦吗?不，我们没有，我们在家
里是独生子，是父母亲的手中宝。高尔基的童年没有我们幸
福，家庭也没有我们美满。

高尔基5岁时，做木匠的父亲去世，于是他寄居在开设染坊的
外祖父家。幼年的高尔基常常陷入日渐衰微的家庭小私有者
们凶狠的争吵斗殴中。在高尔基的童年，曾是织花边女工的
外祖母是他最亲近的人。

不知道多少个夜晚，外祖母常常坐在炕炉沿上，望着被小洋
灯的亮光照耀着的小外孙，滔滔不绝地讲述着童话故事。这
些童话正如高尔基后来回忆的`：“我的头脑里充满了外祖母
的童话，就像蜂房里充满甜蜜一样。”别的小孩都有新衣服，
就他就他没有，他有的就只有几件打满补丁的衣服和一个书
包。

然而，他没有埋怨妈妈，而是更努力得读书，准备孝敬辛苦
的妈妈。他也没有多少个朋友，只有他为人着想的外婆、能
干的“茨冈”和烧铜铁的“好事情”虽然如此，但是它永不
泄气，终于走进了人间。

和高尔基相比，我们的童年是美好的，是没有痛苦的，更是
无忧无虑的。有很多人不懂得到底什么叫做“打”,因为我们
从没有经历过被人打、被人拿鞭子抽的滋味。

那也许是一种无法想象的痛苦吧。当然，除此之外，我们的
生活中也很少有家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为争夺财产而打架的
事情。更不会发生残忍的把无辜的人地折磨致死这类想都没
想过的“恐怖事件”.最让我久久难忘的是高尔基从小就善良
的内心，特别是在外祖母的教养下，生成了一颗善恶分明、
是非分明、能爱能恨的心。他勤于学习，刻苦耐劳，严峻的
生活使他锻炼成长为一个意志刚强的人。

石榴是夏天的心脏，因为它火红。当在炎热的季，许多胆怯



的花都要撑起“遮阳伞”，让自己慢慢生长。而在这时，石
榴已经咧出了“四小瓣”，开了花——就要成熟了。

石榴是夏天的心脏，因为它热情，因为它奔放。在骄阳如火
的夏季，它毫不羞怯地咧开它的嘴丫，向欣赏的人一一打着
招呼。它的花瓣仿佛反射着太阳的光，让人感觉到它的深红
色的花瓣十分温暖。

石榴是夏天的心脏，因为它积极向上，因为它不断进取。在
炎炎酷日中，在别的花儿因太阳的灼热而偷点小懒的时候，
它却懂得珍惜这难得的时光，努力吮吸太阳的光芒，拼命地
让自己变得鲜红，也让自己的果实变的粒粒饱满。

石榴是夏天的心脏，因为它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它仿佛似一
个年轻的姑娘，老想把自己打扮的漂亮些，才会在身上穿戴
红玛瑙，在外衣上勾勒些花纹，把裙摆提得高高的吧。

石榴是夏天火热的灵魂。在它被太阳感染的同时，太阳也被
这可爱的石榴感染者——它们互补着，太阳像石榴那样散发
出活力的光芒，石榴像太阳一般熊熊燃烧着——燃烧着自己，
燃烧着夏天，燃烧着生命。

石榴有活力，有精神，有梦想，让人觉得好不可爱?

别院深深夏席清，石榴开遍透帘明。

马说读后感初二篇四

我流着眼泪读完《家》后，心中充满复杂的情感……

《家》以娴熟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众多富有典型的形象。每
个形象都写得血肉丰满、个性鲜明、栩栩如生。



小说中的人物不下于七十个，其中既有专横，衰老的高老太
爷，荒淫残忍的假道学冯乐山，腐化堕落的五老爷克定这些
形形色色的人物：又有敢于向死向封建专制抗议的刚烈丫头
鸣凤，温顺驯良的梅芬，善良厚道的长孙媳瑞钰等；以及受
新潮思想、向往自由平等的觉慧、觉民。琴等青年觉悟者和
叛逆者的形象。

小说着重刻画了觉新这个接受过五四新思潮的激荡，但处
于“长房长孙”的特殊地位，深受封建伦理纲常，特别
是“孝”的熏染。他的一生陷入极大的矛盾痛苦中，大大加
强了这个人物的悲剧力量。

高家正是社会的一个缩影，而那些高家子弟正代表社会中形
形色色的人物。例如：高家中专横、衰老、腐朽的最高统治
者高老太爷。他代表的正是政府机构中腐败、贪婪的官员。
那些官员仗着自己的官职，随意支配人，在无形中，人们对
他产生了怨恨，对他也产生了无形的威胁。还有像狡猾贪婪
的四老爷克安的贪官，他们运用自己的小聪明，毫无顾忌地
从公家手中“榨钱”，行贿受贿是样样不缺。社会中也有像
腐化堕落的败家子五老爷克定的青少年，他们整日沉迷于网
络的虚拟世界，他们由于承受不了社会各方面的压力自甘堕
落。

尽管有如此之多的“乌云”，但它永远遮挡不住“太阳”的
光辉。

这个社会永远都在进步，并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而且它也
不能够停止；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得了它。在途中，它也曾发
射出许多水花。这一切造成了一股奔腾的激流，具有排山之
势，向着唯一的海流去。



马说读后感初二篇五

在《父母爱情》这部书中，我读到了江昌义认爹这样一节，
在这一节中，我看到了江德福为了家庭的声誉，为了后辈的
人生，牺牲自己小家，顾全家族利益的情怀，在他身上我看
到了好男儿有担当。

本来已经五个孩子的江德褔，此时此刻他已经是海军的司令
了，两个儿子已经参军了，这不参军的两个人儿子回来了，
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包饺子，早就打算好了这俩儿子一回来就
去照一张全家福，他们正忙着包饺子的时候，一个乡下年轻
人来到了他家中，家里没有人认识他的，可是那年轻人开口
就叫江德褔爹，这一声爹叫的，把个爹江德褔叫得捏了一鼻
子面，把个母亲叫得回了青岛老家，把个大妹得的看出了端
倪，把个小妹叫的跑去找来了姑。

爹是一声不吭，但是娘这个资本家的女儿是知道爹在和她结
婚前就结过婚的，可她并不知道还会有孩子呀，本来这婚事
她就委屈，这回怎能不委屈了大了，气的跑回娘家呢！

大妹看出了来者的模样，脸的下半部分是和爸爸一样一样的，
在她看来，这就是爸爸的儿子了，而且他们的排行都要改了，
原来的老大就不是老大了，要变成老二了，后来的那几个也
要跟着变的，她气不过，她也接受不了。他拒接和这个陌生
的自家人接触和交往，可是他就是不走了，而且自己的那俩
参了军的哥哥和对他那么友善，她真是气坏了，她骂俩哥哥
是叛徒。

姑是知道爸爸结婚的事的，看到了这个侄子打心眼里是认了，
可是，在盘问中，姑姑又发现了新问题，于是设宴套出了这
个侄子的实话，知道了是二哥和三嫂的偷生子，这不是家丑
吗？三个江德褔怎么能背这黑锅呢？她煎熬着了，她把这事
情告诉了自己的丈夫，丈夫劝他跟三哥商量后再说。她决定
找三个问个明白，决定和三嫂——那个被气的跑回娘家的资



本家的女儿说清楚。可是三哥江德福答复是，那年回家结婚
的时候就撞见二哥和媳妇在一起，二哥羞得跪下来给他磕头，
就这样硬着头皮就跟所谓的媳妇结了婚，就是有个结婚之名
没了结婚之实，这个孩子就是二哥和三艘的。当时二嫂跑了，
二个也很寂寞，事已经出了，怎么办？没办法，三哥只好为
了兄弟，为了家族的声誉，把事情担下来，这不，这孩子都
这么大了，二哥也没了，他娘也早就嫁给了别人了，在别人
家里都养这么大了，人家看着这模样，越看就越不能接受，
他不来找我当爹，他找谁去？为了二哥的名誉，为了家族的
利益，为了这个孩子的未来，咱还得瞒着，就这么认了就行。

江司令把这个所谓的大哥安排去当兵了，家里的瘟神算是走
了，那个资本家的女儿还是没有回来，江司令开始写信给她，
家里的孩子也帮着写，江司令的媳妇终于回来了。

就这样，江德褔把毁坏自己名誉的事担当下来了，保护了兄
弟，保护了晚辈，难怪他能当上司令，他早已把自己和国和
家捆绑在了一起，江德褔真是个好男儿！


